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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議事規則》 具體修改建議 

第十一條 
對議員的權限 

 
... ： 
a) ... ； 
b) ... ； 
c) ... ； 
d) 促使章程及任期委員會採取必要措施，以便對議員資格作

出嗣後審查； 
e) ... 。 

第十一條 
對議員的權限 

 
［……］ 
a）［……］ 
b）［……］ 
c）［……］ 
d）〔廢止〕 
e）［……］ 

第十七條 
執行委員會的一般權限 

... ： 
a) ...； 
b) ...； 
c) 建議暫停及延長立法會正常運作期間； 
d) 議員團及代表團； 
e) ...； 
f) ...。 

第十七條 
執行委員會的一般權限 

 
［……］ 
a）［……］ 
b）［……］ 
c）建議提前及延長立法會正常運作期間； 
d）指派議員團及代表團；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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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設立 

 
一、...。 
二、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動議應由至少五名議員提出。 

第三十一條 
設立 

 
一、［……］ 
二、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動議應由至少五名議員或由執行委員

會提出。 
第三十四條 

報告 
 
議員團和代表團完成任務後，基於其任務的性質，經主席或

執行委員會決定，須提交一份報告並附有必需的資料以評估

其是否達到目的，報告送交執行委員會及提交全體會議，且

須公佈於《立法會會刊》。 

第三十四條 
報告 

 
議員團和代表團完成任務後，基於其任務的性質，經主席或

執行委員會決定，須提交一份報告並附有必需的資料以評估

其是否達到目的，報告送交執行委員會並公佈於《立法會會

刊》。 
第四十二條 
會議的召集 

 
一、…。 
二、召集書應根據下一章第四節規定載明有關會議議程。 
三、召集以下列方式作出： 
a）通知書；或 
b）確保議員知悉召集內容的其他適當方式。 
四、委員會會議的召集書發給其成員，並通知其他議員。 

第四十二條 
會議的召集 

 
一、［……］ 
二、上款規定不適用於《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五）項所

指的緊急會議，屬此情況會議須至少在二十四小時前召集。 
三、〔原第二款〕 
四、〔原第三款〕 
五、〔原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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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議員專用區 

 
在會議進行中，非工作人員或未獲立法會設席位的人士不得

進入議員專用區。 

第四十七條 
議員專用區 

 
一、〔原有條文〕 
二、在會議進行中，議員不得使用含有政治或任何其他性質

的信息的牌、條帶、標誌、海報、旗幟或任何其他同類物件。 
第四十九條 

會議的連續進行 
 

一、…。 
二、…： 
a）不超過十五分鐘的短暫休會； 
b）…； 
c）…。 

第四十九條 
會議的連續進行 

 
一、［……］ 
二、［……］ 
a）一般不超過十五分鐘的短暫休會； 
b）［……］ 
c）［……］ 

第五十二條 
表達心意 

 
一 、 任何議員均可提議表達心意，尤其是表達祝賀、慰唁、

抗議、致意、讚揚或譴責等。 
二、 提議人或共同提議人中的首位提議人作不超過五分鐘的

引介發言。 
三、 將提議文本派發給全體會議後，討論階段開始，提議人

以外的議員每人可作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而整個討論階段

亦不得超過三十分鐘，隨後表決。 

第五十二條 
表達心意 

 
一、 立法會可通過表達祝賀、慰唁、抗議、致意、讚揚或

譴責的心意。 
二、上款所指的心意表達可由任何議員提議，有關文本應於

擬作此心意表達的全體會議召開前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時提

交予立法會主席。 
三、在全體會議中，表達心意的提議人或共同提議人中的首

位提議人作不超過五分鐘的引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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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沒有提議表達心意的議員或在討論時未發言的議員可作

表決聲明，但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間不得超過上款的規定。 
 

四、按上款規定就表達心意的提議進行引介後，討論階段開

始，提議人以外的議員每人可作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 
五、上款規定的階段完結後即進行表決，議員不得作表決聲

明。 
第五十八條 
議員的發言 

 
…： 
a）作出表決聲明； 
b）處理議程前事項； 
c）…； 
d）…； 
e）…； 
f）…； 
g）…； 
h）…。 
 

第五十八條 
議員的發言 

 
［……］ 
a）〔原 b）項〕； 
b）引介法案、決議案或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c）［……］ 
d）［……］ 
e）［……］ 
f）［……］ 
g）［……］ 
h）［……］ 
i）〔原 a）項〕。 

第五十九條 
議程前發言 

 
一、…。 
二、…。 
 

第五十九條 
議程前發言 

 
一、［……］ 
二、［……］ 
三、倘議員擬於全體會議宣讀其發言稿，則最遲應於全體會

議召開之日的前一個工作日的辦公時間內將有關文稿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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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輔助部門。 
第八十一條 
大多數 

 
一、…。 
二、為通過第五十六條其餘各項的事宜而作出議決，須有全

體議員半數以上同意，但 r）項除外。 
 

第八十一條 
大多數 

 
一、［……］ 
二、為通過下列事宜而作出議決，須有全體議員半數以上同

意： 
a) 第五十六條 a)項及 f)項至 q)項規定的事宜； 
b) 按第一百五十五條至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採取緊急程

序。 
三、為通過第五十六條 r）項所規定事宜而作出議決，須有

簡單多數同意。 
四、為適用上款的規定，議決取得的贊同票多於反對票，即

屬以簡單多數通過。 
第九十八條 
半年度報告 

 
在立法會期每六個月的第一個月，執行委員會以摘要方式公

佈立法會前六個月的工作。 

第九十八條 
報告 

 
在每個立法會期結束時，執行委員會公佈一份立法會於該會

期的工作報告。 
第一百一十條 
法案的撤回 

 
一、任何法案可於一般性討論結束前撤回；修訂提案可於細

則性討論結束前撤回。 

第一百一十條 
法案的撤回 

 
一、提案人可於細則性討論開始前撤回法案。 
二、〔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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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撤回的法案被其他議員採納作為其本人的法案，則視

為該議員提出的法案。 
 

第一百一十一條 
隨後程序 

 
一、法案一經接納或拒絕，主席即將有關批示通知全體議員，

並附同該法案的副本。如法案被接納，則在批示中定出審議

法案的期限。 
二、議員在根據上款規定所定的期間內，得要求提出法案的

議員或第二條 d 項所規定的任何實體，提供所需的資料，以

澄清疑問。 
三、直至隨後的第二次會議結束前，任何議員均得提出書面

申請陳述其理由，就是否接納法案向全體會議提出上訴。 
四、主席的拒絕批示經上款所指的全體會議以議決確認，該

議決視為對法案的確定拒絕。 
五、根據第一款規定所定的期限結束後，主席應將法案的一

般性討論列入議程舉行全體會議。 
 

第一百一十一條 
程序 

 
一、法案一經接納，主席即將有關批示通知全體議員，並附

同該法案的副本，同時在批示中定出審議法案的期限。 
二、議員在根據上款規定所定的期間內，得要求法案的提案

人提供所需的資料，以澄清疑問。 
三、第一款規定的期限結束後，主席應將法案的一般性討論

列入議程舉行全體會議。 
四、屬議員提案被拒絕的情況，主席應將有關批示通知全體

議員，並附同該法案的副本，同時告知提案議員得自有關批

示的通知日起十五日內，就主席的決定透過說明理由的書面

申請向執行委員會上訴。 
五、執行委員會應自上訴提出後的十五日內作出決定。 
六、就執行委員會維持主席批示的議決，得自該議決的通知

日起十五日內向全體會議上訴。 
七、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經全體會議以議決確認，即視為對法

案的確定拒絕。 
八、根據第六款規定就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提出的上訴，應列

入其提出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的議程，但不包括專門為監察

程序而召開的全體會議。 
九、上訴由其提出者宣讀，執行委員會其中一名成員得解釋



比較表 - 議事規則 
 

 

作出相關決定的原因。 
十、上述階段完結後隨即對上訴進行表決，除上訴人外，每

位議員可作不超過三分鐘的表決聲明。 
第一百一十二條 
文本的預先知悉 

 
任何文件，包括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書、報告書和備忘錄，

如未於最少五日前在《立法會會刊》公佈或分發給議員，均

不得進行一般性或細則性討論或表決。 

第一百一十二條 
文本的預先知悉 

 
一、任何文件，如未於最少五日前在《立法會會刊》公佈或

分發給議員，均不得對之進行討論或表決。 
二、上款規定不包括下列文件： 
 a) 緊急會議的文件，該等文件須連同有關召集書一併

分發； 
 b) 提議表達心意的文件，該等文件最遲須於全體會議

召開之日的前一個工作日的辦公時間內分發。 
第一百三十五條 

標的 
 
依據《基本法》第七十六條 規定設立質詢程序，以便把書面

質詢內所明確列出的有關政府工作的事項，提交全體會議進

行質詢。 

第一百三十五條 
標的 

 
《基本法》第七十六條規定的質詢程序，旨在就與政府工作

相關的事項向政府提出質詢，其形式包括： 
a) 在全體會議上進行的口頭質詢； 
b) 書面質詢。 

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a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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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條 
質詢方式 

 
一、就所涉及的政府工作，負責有關工作範圍的政府官員應

參與質詢。 
二、質詢由在書面質詢申請內首位簽名的議員及被質詢的政

府官員開始。 
三、質詢不得多於兩次全體會議，且不設議程前發言。 
四、質詢隨著最後一個質詢者與被質詢的政府官員的發言而

結束。 
五、進行質詢的發言規則由執行委員會決定。 

第一百三十六條 
制度 

 
質詢程序的規則載於由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 
 

第一百三十九條 
議決 

 
一、…。 
二、辯論的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中的首位申請人作不超過五

分鐘的發言，以引介其申請，並解釋對申請中所指事項進行

辯論的必要性。 
三、上款所指的引介結束後，未簽署申請書的議員每人得作

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以表達其對辯論申請的立場，而該階

段不得超過三十分鐘。 
四、對申請進行表決後，未簽署申請書或未根據前數款規定

發言的議員可作表決聲明，但時間不得超過上款所規定的每

位議員的發言時間。 

第一百三十九條 
議決 

 
一、［……］ 
二、辯論的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中的首位申請人作不超過六

分鐘的發言，以引介其申請，並解釋對申請中所指事項進行

辯論的必要性。 
三、上款所指的引介結束後，議員每人得作不超過三分鐘的

發言，以表達其同意或反對進行辯論的立場。 
四、上款規定的階段完結後即進行表決，議員不得作表決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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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條 
辯論制度 

 
一、…。 
二、….。 
三、….。 
四、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五款規定相應適用。 

第一百四十一條 
辯論制度 

 
一、［……］ 
二、［……］ 
三、［……］ 
四、發言規則由執行委員會訂定。 

第一百四十六條 
接納 

 
一、 ….。 
二、如請願人未根據上條第一款規定提供適當認別資料，則

請願書即被拒絕接納。 
 

第一百四十六條 
接納 

 
一、［……］ 
二、倘遺漏上條第一款所指的任一資料，主席應訂定不超過

二十日的期限，要求請願人作出補充，並勸告如果不補充所

指不足，則導致將請願書初步歸檔。 
第一百四十九條 

送交立法會以外的實體 
 

如果委員會建議將請願書送交立法會以外的實體，且經立法

會議決，由立法會主席將請願書連同報告書一併送交。 

第一百四十九條 
送交立法會以外的實體 

 
如果委員會建議將請願書送交立法會以外的實體，由立法會

主席將請願書連同報告書一併送交。 
第一百五十四條 
全體會議的審議 

 
一、在收到負責有關工作的委員會的報告書後，主席即將預

算執行情況報告的審議列入議程，在十五日內舉行全體會議。 

第一百五十四條 
全體會議的審議 

 
一、在收到負責有關工作的委員會的報告書後，主席即將預

算執行情況報告的審議列入議程，在三十日內舉行全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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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 
二、［……］ 

第一百六十一條 
形式、公佈及開始生效 

 
一、…。 
二、…。 
三、….。 
四、《議事規則》的修改於其公佈翌日起開始生效。 

第一百六十一條 
形式、公佈及開始生效 

 
一、［……］ 
二、［……］ 
三、［……］ 
四、《議事規則》的修改於其公佈翌日起開始生效，但另有

規定者除外。 
 


